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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16-033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协议书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环境”或“公司”）签订了《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协议书》，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为43,700万元（含土地使用费，不含高效设施农业投资）。为实施

本项目，根据中国法律及本协议的约定，公司将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 

 

二、交易对方情况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系按照中华人名共和国法律正式设立和

存续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有权签署和履行

本协议，并协调无锡市相关政府部门，保证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完全具备可行性

和合法性。 

上述协议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本项目的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为：总规模350吨/日污泥处理量 

工程范围包括：污泥处理一体化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等工程，工程位于宜兴市。 

2、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为43,700万元（含土地使用费，不含高效设施农业投资）。 

3、土地使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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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占地为300亩，土地使用费由公司承担。 

4、经营期： 

本协议项下经营权的期限为贰拾伍年（不含建设期），自本项目开始商业运

行之日起算。 

5、经营区域： 

本协议项下的经营区域为无锡市主城区芦村、城北、太湖新城三座污水处理

厂产生的污泥。 

6、公司在本协议项下取得的经营权包括： 

1）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污泥处理项目内设施； 

2）提供本项目所涉及的污泥处理服务： 

3）向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取污泥处理服务费以及滞纳金、

违约金等款项； 

4）取得污泥处理项目资产的所有权： 

5）根据适用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与从事本项目经营活动有关的其他权

利。 

7、独家许可： 

1）在经营期内，除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前已经

授予其他第三方的权力以外，其不得再将本项目的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授予其他第

三方，或其他与公司形成竞争的类似项目。 

2）项目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经营期内负责运营、维护本项目，若污泥处理

项目由于负荷超过设计量需要扩建，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由本协议项下的项目公司扩建。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扩大公司运营业务规模，符

合公司长远的发展战略及规划。本协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将对公

司未来收入及利润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协议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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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23日  




